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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期间， 一些学生

不回家而选择去一些工厂勤

工俭学， 挣点生活费。 可在

勤工俭学期间受伤， 是否属

于工伤范围成了用工单位和

学生不断争议的焦点。

深圳曾发生过这样一起

案件， 大学生小蒲利用寒假

到深圳某工厂勤工俭学， 工

作时被车间的车床压断了右

前臂后被截肢。 后经司法鉴

定， 小蒲为六级伤残。 小蒲

索赔未果， 一气之下将该工

厂告上法庭 ， 索赔 93 万余

元。

那么， 在校大学生是否

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

格呢？

根据劳动部 《关于贯彻

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

意见》 之规定， 在校生勤工

助学的， 不视为就业， 未建

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

动合同。 这条实际上已经否

定了在校大学生的劳动关系

主体资格。

据此， 小蒲的受伤不能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

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亦不

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小蒲与企业之间虽然不

属于劳动关系， 但是企业雇

用小蒲勤工俭学的事实非常

清楚， 小蒲在工作中受伤亦

无争议， 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因此， 小蒲可以主张该工

厂承担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人身

损害赔偿与工伤赔偿相比较存

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 是举证责任的区别，

在工伤案件中， 适用的是无过

错责任， 也就是不管劳动者有

无过错， 企业都要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而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劳务提供者要承担过错责任 ，

如果在事故中劳务提供者存在

过错， 那么可以减轻用人单位

的赔偿责任。

其次， 是赔付的标准和比

例不同。

工伤赔偿依据的是 《工伤

保险条例》 及各地的实施细则，

其中部分款项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

而人身损害赔偿则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等法律法规的标准进

行赔付， 所有金额都是用人单

位承担。

最后是鉴定的机构和标准

不同。 工伤是由工伤鉴定部门

出具鉴定书， 而人身损害赔偿

则是由司法鉴定机构做司法鉴

定。

勤工俭学受伤算不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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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劳 动 部

《 关 于 贯 彻 执 行

〈劳动法 〉 若干问
题的意见 》 之规

定， 在校生勤工助
学的 ， 不视为就

业， 未建立劳动关

系， 可以不签订劳
动合同。 这条实际

上已经否定了在校
大学生的劳动关系

主体资格。

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 ，

由于患者的个人体质不同， 在

同样的医疗过错下， 对患者造

成的损失也可能有巨大差异 。

例如， 用药过量或者未经过试

验注射药物， 重者会导致死亡，

轻者可能经治疗后即可痊愈。

按照民事赔偿关于 “有损

害才有赔偿” 的原则， 对没有

损害或者损害比较轻的患者 ，

按其实际损害予以赔偿， 这是

没有问题的。

但是， 对于因为医疗过错

的存在， 加上患者的特殊体质

或者严重病情， 造成了比通常

情况更为严重的损害， 此时医

疗机构是否应当给予赔偿， 在

理论上却有不同的观点。

而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根

据司法鉴定认定的患者体质或

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参与度， 判

决减轻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 这样的做法是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首先， 无论是 《侵权责任

法》 还是 《民法典》 中的侵权

责任编， 都明确规定行为人因

为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并没有其他的

附加条件。

只有在被侵权人也同时对

该同一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有过

错的情形下， 方可减轻侵权人

的赔偿责任。

但受害人本身的特殊体质

显然不属于过错范畴 。 因此 ，

因为受害人体质问题而增加的

损失， 由受害人自己承担而不

让侵权人承担， 这是没有法律

依据或者说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其次，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

导案例第 24 号 《荣宝英诉永诚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 中， 对受害人的个人特殊

体质问题进行了准确的解释。

在这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案中， 受害人荣宝英被评定为

十级伤残， 但同时认定其个人

特殊体质因素占 25%， 也即认

定其个人身体较弱导致的损害

占了 25%的份额。

一审法院判决在原告荣宝

英的损失数额 27658.05 元中扣

减 25% ， 判 决 由 被 告 赔 偿

20743.54 元。

二审则改判支持了荣宝英的

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支持了其全

部损失 27658.05 元。

在该指导案例的 “裁判摘要”

和判决主文中均明确指出， 受害

人的体质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中的

“过错”， 因此不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指导案

例无疑是对交通侵权责任的准确

解释， 我认为也同样应适用于其

他侵权责任案件。

最后，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

患者的体质有差异、 病情有轻重

属于常态。

患者的病情很重， 如果再遇

到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过错诊

疗， 患者死亡或者病情加重的几

率就会大大增加， 加重的原因当

然和患者本人的病情和体质密不

可分。

但是， 这是医疗机构及医务

人员完全可以避免的。

即便患者病情严重或者体质

特殊， 只要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

依照法律、 法规、 规章以及诊疗

规范实施救治， 那么最后无论患

者是死亡还是病情加重， 但因为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对此并没有

过错， 自然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

任。

如果允许因为患者的病情严

重或者体质特殊而减轻医疗机构

及医务人员的赔偿责任， 这不但

不符合法律规定， 也不利于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责任心的养成。

其实， 任何一种疾病如果不

及时、 正确地予以诊治， 都有可

能导致死亡或者病情加重， 这当

然和患者原有疾病的发展是分不

开的。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越

是希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所作为。

如果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不作为或者错误作为导致患

者死亡或者加重了损害， 没有任

何过错的患者本人还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 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综上， 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中， 患者因为个人体质———

疾病的轻重与个人特殊的体质而

增加的损害， 在医疗机构及医务

人员存在过错的情形下， 应当由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这既符

合法律规定， 也完全合情合理。

体质特殊能否减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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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中， 患

者 因 为 个 人 体
质———疾病的轻重

与个人特殊的体质
而增加的损害， 在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

员存在过错的情形
下， 应当由医疗机

构承担赔偿责任 ，

这既符合法律规

定， 也完全合情合

理。

律师以其独有的专业技能

和特有方式为当事人保驾护

航、创造价值。 那么，哪些法律

思维值得律师重视呢？

一是权利义务对等思维。

经济活动中签订的合同，

基本都是双务合同。 彼此负有

义务，也享有权利，而且，享有

权利的前提是履行义务。因此，

权利义务对等， 这是合作双赢

的基础。

二是证据思维。

根据法律规定， 证据形式

主要有合同、送货单、验收单、

发票、邮件、短信、录音、证人证

言等。 书面证据通常是直接证

据，一旦发生纠纷，书面证据往

往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依据。

因此， 必须非常重视合同

等书面证据。

另外， 举证责任也必须提

前注意。民事案件一般遵循“谁

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即使事

实是如此， 但如果缺乏证据证

实，法院或者仲裁也无法认定。

三是时限思维。

在法律上， 涉及时限的规

定很多， 如保证期间、 诉讼时

效、除斥期间、举证期限、上诉

期限等。就一份合同来说，涉及

时限的时间点也很多， 如签订

时间、合作期间、付款时间、完

工时间、租赁时间等。

若合同履行不遵守时限，

可能面临承担违约责任； 若维

权不注意时间， 则可能丧失胜

诉权。

四是合规思维。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产物。 现代合同法理念推崇自

由协商， 但部分法律条款是强

制性条款， 不能通过约定排除

其适用。

比如， 民间借贷利率不得

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 如果超

过则超过部分无效。 再比如房

产抵押， 法律要求必须办理抵

押登记，但现实中，有人以为签

订抵押合同即可或者把对方的

房产证押在自己手上， 就享有

抵押权，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在签订合同时，

特别应当考虑双方约定的适法

性， 必须考虑是否违反了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五是程序思维。

法律正义不但需要实体规

范来保障，也需要程序来保障。

在民法规范中， 立法者常用程

序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以不安抗辩权为例， 先履行的

一方发现后履行一方存在缺乏

履行能力的情形， 比如经营状

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

金以逃避债务等情形， 可以行

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

但是，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对

方提供担保，应当恢复履行。如

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担保或者

恢复履行能力的， 则可以解除

合同。

倘若没有按照上述流程来

行使不安抗辩权， 你就可能反

而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责任。

六是诉讼思维。

诉讼思维是一种法律人特

有的思维方式或处理思路。 面

对一起诉讼案件， 首先要考虑

需要适用的法律， 以及法律规

定的构成要件。 其次要寻找有

无相关证据证实满足法律规定

的构成要件。

律师的法律思维

经济活动中签

订的合同， 基本都

是双务合同。 彼此
负有义务， 也享有

权利， 而且， 享有
权利的前提是履行

义务。 因此， 权利

义务对等， 这是合
作双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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